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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人的概念宪法概念公民：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民法概念自然人：自然人

，是基于自然规律而出生的人。自然人包括本国公民，也包

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权利能力

概念和特征法律赋予公民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

格。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取得具体民事权利、承担具

体民事义务的前提和可能性。公民享有具体的民事权利、承

担具体的民事义务是实现民事权利能力的体现。公民的民事

权利能力包括两层含义：主体资格、主体享有权利的范围

。2.特征①平等性；②完全性与广泛性；③权利能力与义务

能力的统一性；④民事权利能力实现的物质保障性；⑤不可

转让性。3.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与终止（1）开始民法通

则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从出生时开始。（2）终止公民

的民事权利能力到死亡时终止。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宣告死

亡。三.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1.概念和特征公民的民事行为

能力，是指公民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的能力。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以意思能力为基础的，因此

，公民享有民事行为能力必须以能够确切表示意志为前提。

意思能力，是个人具有的自然的和精神的能力，包括认识能

力和判断能力，即合理的判断力和预期力。确定公民的民事

行为能力的尺度是年龄和理智是否正常。2．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公民有能力以自己的行为取得和行使法律所允许的任何权



利和履行任何义务。（1）年满18周岁；或年满16周岁，以自

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2）精神健全。3．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精神不健全；无民事行

为能力；不满10周岁；精神病人5．民事行为能力的变更自然

人因年龄、精神状态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动。四. 宣告失踪与宣

告死亡（一）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要件1.宣告失踪的要件

宣告失踪，是指公民因一定事由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经利

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宣告其为失踪人并对其财产实行代

管的民事法律制度。宣告失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必须

下落不明；（2）经过利害关系人申请；（3）下落不明满二

年；（4）由人民法院宣告。2.宣告死亡的要件对已经离开自

己住所或居所没有任何消息，并且达到一定期限的公民，经

过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死亡的法律制度。

宣告死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被宣告人下落不明；（2

）一般情况下下落不明持续时间达到四年；因意外事故下落

不明的，自事故发生之日起满2年；（3）由利害关系人申请

；（4）人民法院依法宣告。人民法院判决宣告之日为被宣告

死亡人的死亡日期。（二）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1

．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宣告失踪的主要意义在于对失踪人的

财产进行代管和依法处理。失踪人重新出现或确知其下落，

经本人或其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失踪

宣告。2．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被宣告死亡的人，其民事权利

能力消灭，并且产生以下法律后果：（1）被宣告死亡的人与

其配偶，自死亡宣告之日解除婚姻关系；（2）被宣告死亡的

人的继承人，开始继承其遗产；（3）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

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被



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或确知其没有死亡，经本人或利害关

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死亡宣告。死亡宣告撤

销后：配偶：未再婚的自撤销宣告之日起婚姻关系自行恢复

已经再婚原婚姻关系仍然解除，不得自行恢复财产：已经被

他人取得的，可以要求返还；第三人依法取得的，可以不返

还原物，但应由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依法继承的应当返还

原物，或给予必要补偿子女：已经被他人依法收养的，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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